
澎湖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設置

要點第五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

澎湖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，由

本府衛生局整合衛政、社政、教育等單位業務和資源統籌規劃，並於

一百零二年四月十二日府授衛醫字第一零二三三零零八二零號函訂

定「澎湖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」（以下簡稱

本要點）發布實施。 

因當時本縣早期療育等相關業務由本府衛生局醫政科主辦，故本

要點置執行秘書一職由醫政科科長兼任，惟嗣後配合科室業務調整等

因素，早療業務改派由本府衛生局企劃資訊科接掌，爰此，為因應實

際所需，擬修正本要點第五點，原「由本府衛生局醫政科科長兼任」，

修正為「由本府衛生局業務科科長兼任」。 


